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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徵聘專任教師公告
	一、聘任日期： 116學年度第1學期  (116年8月1日）起聘
	三、名額：專任教師1名
	二、應徵資格： 具地理學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、並已取得學位證書者，具跨領域研究與教學經驗者優先。
	四、申請者應檢附資料： 1. 研究所成績單及學位證書影印本。    (1) 若有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書，務請提供。    (2) 國外學歷證件請先於駐外館辦妥認證。 2. 履歷表（包括教育背景、自傳、專長、榮譽事蹟、著作目錄）。 3. 博士論文及五年內代表著作。 4. 曾執行或正在執行之國科會計畫或產官學合作計畫。 5. 未來研究方向。 6. 可開設科目及教學綱要。 7.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。 ＊以上資料，請務必依據附件：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徵聘教師個人資料表」及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徵聘教師學術研究成果資料表」，將兩份表單填妥後，依序排列並提供其佐證資料，並同步提供PDF檔至本系公務信箱。
	五、申請者注意事項： 1.  初審合格者，始得參加複審（專長發表及面談）。 2.  錄取者需兼任行政工作至少兩年。 3.  除備有回郵信封（書寫收件人姓名及地址）並註明寄還者外，     申請資料恕不退還。
	六、收件日期及方式：即日起至115年11月27日（五）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      請以掛號郵寄：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    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何立德主任收       ＊信封外面請註明應徵教職



